
A01058《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》

【分类索引】
 业务部门
货物和劳务税司
 业务类别
自主办理事项_综合信息报告
 表单类型
纳税人填报
 设置依据（表单来源）
政策规定表单

【政策依据】
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3号）

【表单】

       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
纳税人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

（纳税人识别号）

货物劳务：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       元。
连续不超过12个月或四个季度的经营期内

累计应税销售额 应税服务：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       元。

情况
说明

     

纳税人(代理人)承诺：
    上述各项内容真实、可靠、完整。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代理人：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年  月  日

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
税务
机关
受理
情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税务机关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
【表单说明】



1.“情况说明”栏由纳税人填写符合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
人纳税的具体情形及理由。

    2.本表一式二份，主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各留存一份。

【对应流程及电子表单】
对应流程及电子表单清单

流程编号 流程名称 电子表单编号 电子表单名称
1010110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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